
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对市或者区土地管理

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

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市或者区土地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中有关用语的含义：

（一）中心城建设用地规模范围，是指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本市外环线以内区域；

（二）城镇、村庄建设用地规模范围，是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本市外环线以外的新

城、中心镇、集镇、中心村和工业用地区等区域。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７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和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上海

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

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０

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关于

修改〈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１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的决定》第三

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本市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本市部分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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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保护水产养殖，保障水产养

殖者的合法权益，发展水产事业，满足人民需

要，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结合本市的具体情

况，制定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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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管辖范围内的

渔业水域。

本规定所称的渔业水域是指鱼类、虾蟹类、

贝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和养

殖或增殖鱼类、虾蟹类、贝类、藻类以及其他水

生植物的水域。

渔业水域内有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和植物

及其亲体、幼体、卵子、孢子、种子等，均按本规

定加以保护。

第三条　本市渔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

各级水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实施本规定。

本市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环境保护、农业、

水利、港航监督等部门，应协同实施本规定。

第二章　渔业水域的利用和管理

第四条　本市管辖的渔业水域，各级人民

政府应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综合利用，加强

管理。

第五条　凡已由单位或个人经营的渔业水

域和划给渔业专业队作为生产、生活基地的渔

业水域，确认其使用权。

第六条　凡尚未利用的渔业水域，由市、区

人民政府按照职权，根据地理条件、面积大小和

历史状况，因地制宜，划分使用范围。

第七条　渔业水域实行分级经营：

（一）跨省、市的渔业水域，与有关省商定

经营办法；

（二）跨区的渔业水域，由有关区协商

经营；

（三）跨乡的渔业水域，可由区经营，或由

有关乡联合经营；

（四）乡范围内通外河（湖）的渔业水域，由

乡组织水产专业队经营，也可组织专业户经营；

（五）园沟宅河、池塘等小型渔业水域，可

组织农民联户承包或由个人承包。

第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根据本规定第

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核发养殖使用证，

确认使用权。

跨区的渔业水域，由有关区商定后核发养

殖使用证。

第九条　依法划定的渔业水域的使用权受

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禁止任何人在划定的渔业水域偷、抢水

产品。

第十条　凡领取养殖使用证的，应按市渔

业行政管理部门规定，适时放养水产苗种，不得

闲置。

第十一条　凡在允许捕捞的渔业水域从事

捕捞作业的，应向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

捕捞许可证。领取捕捞许可证的，应按规定缴

纳水产资源增殖保护费。

无捕捞许可证的，一律不得从事捕捞作业。

第十二条　在渔业水域内设置渔箔、渔簖

等生产设施，不得影响引水、排水和航道畅通。

第十三条　填没属市管商品鱼生产基地的

精养鱼塘，须经市渔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填没

其他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须经区人民政府批

准，按规定支付有关费用后，方得进行。

征用属市管商品鱼生产基地的精养鱼塘，

须经市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征用其他精养

鱼塘等渔业水域，须经区人民政府同意。

第三章　水产资源的繁殖保护

第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鼓励、支持单

位和个人对水产资源的繁殖保护。

禁止捕杀鱼类、虾蟹类、贝类等的苗种、幼

体和繁殖期的亲体。

第十五条　因养殖和其他特殊需要，必须

捕捞沿江、沿海的蟹苗、鳗苗等资源的，须经市

渔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由所在区人民政府统

一组织捕捞，合理利用；未经批准的，一律不得

捕捞。

第十六条　水闸应根据需要建造过鱼设

施，或适时开闸纳苗，以利鱼、蟹洄游。

第十七条　捕捞作业不得破坏水产资源。

取缔鱼鹰，禁止使用破坏水产资源的捕捞工具

和捕捞方法。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污染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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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破坏水产资源。

因防疫或防治病虫害须在渔业水域内投注

药物的，应事先与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协商，兼顾

水产资源的繁殖保护，采取措施，防止损害水产

资源。

第四章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第十九条　市应设立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区、乡根据需要设立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职权是：维护国家和

水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监督检查渔业法律、法

规的贯彻执行；负责对水产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维护渔业生产秩序；处理渔业生产纠纷等。

第二十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渔政

检查员，由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统一考核，发给

渔政检查员证。

渔政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必须统一标志，

出示渔政检查员证件，秉公执法。被检查的单

位和个人应服从检查。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一条　对保护水产资源有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检举、制止破坏水产资源行

为的有功人员，区人民政府或市渔业行政管理

部门应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二条　凡违反本规定有关条款的，

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的，应即纠

正；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应赔偿

损失，并处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条，领取养殖使用证

后无正当理由不适时放养水产苗种或者不按市

渔业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数量放养水产苗种

的，注销其养殖使用证；

（四）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责令撤除其

设施；拒不撤除的，予以没收；

（五）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应责令其恢

复原状，赔偿损失；

（六）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的，应赔

偿损失，没收其渔获物及捕捞工具，已出售的，

追缴非法所得，并处罚款；

（七）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一条的相

关规定进行处罚；

（八）违反本规定第十七条，使用破坏水产

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九）违反本规定第十八条造成水产资源

损失的，应予赔偿，并责令其限期治理，处以

罚款。

第二十三条　凡未经许可，进入养殖经营

者的水域垂钓的，应赔偿损失，由渔政监督管理

机构追回渔获物；不听劝阻的，处以罚款。

第二十四条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对正在进

行的违反渔业法规的行为，应立即予以制止，并

可采取必要的措施。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时，应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执行。

第二十五条　渔政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应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行

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凡违反本规定应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处理。

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渔业行政管理部

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

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经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修订，自１９８９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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